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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修订说明

为贯彻落实新《公司法》，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水平，我会在广泛调研、深入研究的基础上，结合上市公

司监管实践，修订形成了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。现将有关

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2023 年 12 月 29 日，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公司法》，自 2024 年 7 月 1 日

起施行。新《公司法》进一步加强了股东权利保护，强化了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和经营管理人员的责任，完善了公司

治理结构，有必要按照新法的精神和要求对《上市公司章程

指引》进行修订。

二、修订内容

（一）完善总则、法定代表人、股份发行等规定

一是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制定目的，是为了维护公司、

股东、职工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。二是确定法定代表人的范

围、职权、更换时限及法律责任等，要求公司在章程中载明

法定代表人产生、变更办法。三是衔接新《公司法》关于面

额股和无面额股的规定，完善面额股相关表述。

（二）完善股东、股东会相关制度

一是新增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专节，明确规定控股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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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职责和义务。二是完善存在类别股公司相

关规定，要求公司在章程中载明类别股的权利义务以及中小

股东权益的保护措施。三是修改股东会召集与主持、代位诉

讼等相关条款，降低临时提案权股东的持股比例，优化股东

会召开方式及表决程序。

（三）完善董事、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的要求

一是新增专节规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。明确公司在章程

中规定董事会设置审计委员会，行使监事会的法定职权，并

规定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和组成。二是新增专节规定独立董事。

要求公司在章程中明确独立董事的定位、独立性及任职条件、

基本职责及特别职权等事项，完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。

三是新增董事任职资格、职工董事设置、董事和高级管理人

员职务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等条款。

此外，根据新《公司法》，明确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资本

公积金弥补公司亏损，完善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

程序等规定，并调整“股东大会”“半数以上”等表述。

三、公众意见及采纳情况

2024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5 年 1 月 26 日，我会就《上市

公司章程指引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共收到意见建议

103 条。总体而言，各方对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修订的基

本思路和主要内容表示赞同认可，大部分未涉及实质性修改

意见。经研究，我会吸收采纳了部分意见建议，如明确上市

公司股东会除以现场形式召开外还可同时以电子通信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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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开、进一步明确法人股东授权参与股东会的主体、增加被

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作为不得担任董事高管的负面情

形等并调整了部分文字表述。未予采纳的意见中，有的与新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则不一致，如建议删除“股东会

临时提案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内”的要求、降低审计委员会

成员任职资格等；有的可以由公司章程自主规定，如建议规

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会的具体情形、明确董事会

召开及表决的具体形式等，因此未予采纳。


